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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规〔2020〕8 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延长《上海市
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

各区绿化市容局、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

经评估，《上海市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管理办法》（沪绿容

〔2016〕177号）继续实施，现予以重新发布，有效期延长

至 2025年 12月 31日。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管理办法》

2020 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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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管理办法

第一条 依据和目的

为了加强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自行收运管理，规范自行收

运餐厨垃圾的行为，根据《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自行收运，是指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负责将

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到符合规定的餐厨垃圾处

置厂的行为。

第三条 管理部门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本市餐厨垃圾自行收运

的管理和指导工作，具体工作委托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

类管理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分类事务中心）实施；各区绿化

和市容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本辖

区范围内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的日常管理。

第四条 自行收运的条件

具备下列规定条件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可以负责自行

收运其产生的餐厨垃圾：

（一） 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以同一法人单位名义实

施餐厨垃圾收运；

（二）拥有符合规定要求的自有收运车辆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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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符合规定的处置去向，并按《上海市餐厨垃

圾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支付处理费用。

第五条 自行收运的备案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在首次收运前

持下列资料向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一） 备案申请表（附件一）；

（二） 餐厨垃圾单独收集及自行收运方案；

（三） 收运车辆和设备的有关自有产权证明；

（四） 与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签订的委托处理服务合

同；

（五）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及处理费用交纳证明；

（六）规范收运承诺书。

对跨区经营的连锁经营企业，应当在首次自行收运前向

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备案；同一行政区内

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或连锁经营企业，实行自行收运餐厨垃

圾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备案。

第六条 备案变更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的自行收运备案内容发生变更的，应

当提前 30日向备案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第七条 自行收运的产生申报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包括跨区经营的连

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

七条的规定向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办理餐厨垃圾

产生申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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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收运设施要求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要求

配置收运车辆和设备：

（一）收运车辆必须为机动车辆，且为自装卸式或全密

闭的箱式货车，车辆的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

（二）收运车辆车厢外部应当设置统一的餐厨垃圾标识，

具体表述为“XXX（单位名称）餐厨垃圾收运车”；

（三）收运车辆应安装与处理单位计量系统相适应的计

量监控等装置。

第九条 收集规范要求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要求

做好餐厨垃圾的收集和运输工作。

（一）实行垃圾分类投放，餐厨垃圾与非餐厨垃圾储存

于不同收集容器中；

（二）按照餐厨垃圾的日产生量合理设置收集容器，收

集容器必须配盖，实行密闭收集；

（三）定时清洗收集容器，保持收集容器的整洁、卫生，

做到容器外表无污渍和油渍；加强收集容器的日常维护和修

理，保持收集容器的完好和正常使用；定时清扫收集容器存

放地点，保持周围整洁卫生；

（四）收集容器上必须标明规范的收集标识，标明“餐厨

垃圾收集容器”字样。

第十条 运输规范要求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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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做好餐厨垃圾的运输工作：

（一）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收运餐厨垃圾、日产

日清；

（二）餐厨垃圾应单独收运，不得与生活垃圾或者餐厨

废弃油脂混合收运，或将餐厨垃圾混入其它垃圾处置；

（三）运输设备和工具应当保持整洁、完好和正常使用，

无明显污点、污痕、油迹、油渍；

（四）实行全过程密闭化运输，不得滴漏、撒落；

（五）以直运的方式将餐厨垃圾运送至符合要求的处置

单位，不得设置中转场所或随意改变处置去向；

（六）餐厨垃圾送交处置单位时，应由处置单位对送交

的餐厨垃圾数量和处置去向予以确认；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建立应急处理

和通报机制，对突发泄漏的餐厨垃圾，应当及时清除干净。

第十一条 处理管理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按照市或者区

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的规定，将收运的餐厨垃圾运至符合《上

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置场所进行处置。自

行收运单位不得擅自变更处置去向。

对跨区经营的连锁经营企业，其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应

当由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确定处置去向；

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无法落实处置

去向的，则由门店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确定处置去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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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行政区内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或连锁经营企业，其自行

收运餐厨垃圾应由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确定处置

去向。

在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严禁出现《上海

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中的禁止行为。

第十二条 从业人员规定

负责餐厨垃圾收运的从业人员应当佩戴统一标识，穿着

统一识别服；收运设施应设置统一的餐厨垃圾标识；做到文

明操作，规范收运。

餐厨垃圾收运标识由市分类事务中心统一制定。

第十三条 台账要求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按照《上海市餐

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餐厨垃圾收运记录电子

台帐（（样式见附件二）），准确、详实记录自行收运量情况

和处置流向。台帐记录应在下一季度第一个月的 10日前，

报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跨区域自行收运的并纳入总部

所在地处理的，台帐记录报公司总部所在地区绿化市容管理

部门；跨区域经营且自行收运但纳入属地处理的，台帐记录

报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 监督管理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加强对其各门店、

收运部门的日常监管。

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当对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

产生单位实行属地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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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区域范围内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单位，由市分

类事务中心协同相关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实施日常监督管

理，各门店的日常监管由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

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建立自行收运单位监管档案，对违规

行为实施记分管理。监管档案的内容将作为对餐厨垃圾自行

收运单位的管理依据。

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自行收运单位有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之行为，或

者违反本《办法》之相关规定，依法予以严格处理，并及时

通报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相关管理部门，并可

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查处。

第十五条 应急保障

因特殊情况，实行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的产生单位无法进

行自行收运的，向备案部门报告后，由备案部门纳入本辖区

餐厨垃圾收运体系，由门店所在地具备餐厨垃圾收运资质的

企业实行统一收运。

第十六条 自行收运处理费用

实施自行收运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按照上海市物价

局、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本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收

费有关要求缴纳餐厨垃圾处理费。

对跨区经营的连锁企业，处置去向由总部所在区绿化市

容管理部门统一确定的，向总部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缴

纳餐厨垃圾处理费；处置去向由门店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

理部门确定的，向门店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缴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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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垃圾处理费。

餐厨垃圾处理费缴纳标准按照所在区和餐厨垃圾处置

厂签订的合同价格标准执行。

第十七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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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自行收集、运输餐厨垃圾备案表（跨区连锁企业）

申

请

单

位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食品加工 □ 饮食服务 □ 商店 □ 工厂 □ 学校 □

办公楼 □ 其它 □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和邮编
地址： 区 街道（镇） 路 弄 号

邮编：

备

案

内

容

企业概况

餐厨垃圾产生量（千克/日） 座位总数（座）

餐厨垃圾运输方式 自行 □

运输车辆类型 车辆数量（辆）

餐厨垃圾处置去向

自行 □ 微生物处理设备型号：

处置能力： 同意部门：

委托 □ 委托处置单位：

处置协议编号：

处置方式 处置产品

备

案

资

料

餐厨垃圾单独收集及自行收运方案 □收运车辆自有产权证明 □

与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签订的服务合同 □ 申报证明 □

处理费用缴纳证明 □ 规范作业承诺书□

申报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受

理

部

门

受理部门意见：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受理部门存档，一份备案单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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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收集、运输餐厨垃圾备案表（非跨区连锁企业）

申

请

单

位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食品加工 □ 饮食服务 □ 商店 □ 工厂 □ 学校 □

办公楼 □ 其它 □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和邮编
地址： 区 街道（镇） 路 弄 号

邮编：

备

案

内

容

企业概况
餐厨垃圾产生量（千克/日） 座位总数（座）

餐厨垃圾运输方式 自行 □ 餐厨垃圾存放点

运输车辆类型 车辆数量（辆）

餐厨垃圾处置去向

自行 □ 微生物处理设备型号：

处置能力：

同意部门：

委托 □ 委托处置单位：

处置协议编号：

处置方式 处置产品

备

案

资

料

餐厨垃圾单独收集及自行收运方案□

收运车辆自有产权证明 □

与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签订的服务合同 □

申报证明 □

处理费用缴纳证明 □

规范作业承诺书□

申报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受

理

部

门

受理部门意见：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受理部门存档，一份备案单位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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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上海市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统计台帐

自行收运单位：

序号 产生门店 收 运 情 况 （千克/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

制表人： 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自行收运单位记录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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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餐厨垃圾自行收运统计汇总报表

年 月 日- 月 日

自行收运单位：

餐厨

垃圾

收运量

（吨）

处置量

（吨）
处置去向 处置产品

备注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自行收运单位每季度首月 10 日前报送市、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


